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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、民事訴訟法部分
1 甲因為新都市重劃之土地有投資之潛力，因此與乙（住所地臺北）訂立買

賣契約，以新臺幣（下同）1,000 萬元購買乙所有坐落在基隆市之 A 地。
乙與甲於臺中市簽署買賣契約之後，發現丙後來之出價較高，便又以 1,200
萬元出售 A 地給丙。甲欲起訴請求乙依買賣契約移轉 A 地所有權，應向何
法院起訴？
原告得依民事訴訟法第 22 條之規定，選擇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或臺灣

基隆地方法院起訴
本案為因不動產而涉訟，應專屬臺灣基隆地方法院管轄
僅得向普通審判籍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起訴
依民事訴訟法第 12 條之規定，僅得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起訴

2 甲（住臺東市）向乙銀行申辦信用卡，信用卡契約中約定有糾紛時，合意
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（下稱臺北地院）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下列敘述何者
錯誤？
甲如是法人或商人，則不能聲請移轉管轄
甲收到臺北地院開庭通知時，可以具狀聲請移轉管轄到臺灣臺東地方法

院（下稱臺東地院）
甲前往臺北地院到庭為言詞辯論後，還可以聲請移轉到甲住所地臺東地

院
乙銀行得向臺北地院對甲提起訴訟

3 甲沿行人穿越道行經路口時，遭乙騎乘機車闖越紅燈撞及，以致身體受傷，
甲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，起訴請求乙賠償必要醫療費用及非財產上損害。
然於本件起訴時，乙尚未成年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
能獨立以法律行為負義務者，有訴訟能力，因乙尚未成年，故無訴訟能力
當事人無訴訟能力者，應由法定代理人合法代理，此為訴訟成立要件，

其有無欠缺，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
甲起訴時如未列明乙之法定代理人，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甲補正，如不

於期間內補正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本件起訴
依當事人恆定原則，本件訴訟繫屬後，如乙已成年，仍須由其原法定代

理人代為訴訟行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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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關於訴訟代理人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

訴訟代理人有無訴訟代理權，乃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

原告由訴訟代理人起訴，如其訴訟代理權有欠缺，經命補正而未為之者，

應以裁定駁回起訴

即便訴訟未經合法代理，一旦判決確定，該瑕疵即視為補正，不得對之

提起再審

終局判決如有訴訟未經合法代理之瑕疵者，屬於判決當然違背法令，得

據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事由

5 甲於民國 113 年 1 月 3 日向法院起訴請求乙返還房屋，乙於同年月 5 日死

亡，該法院應如何處理？

以甲所訴之事實，在法律上顯無理由，裁定駁回甲之訴

以乙無當事人能力為由，裁定駁回甲之訴

於乙之繼承人及對造不聲明承受訴訟時，以裁定命繼承人續行訴訟

裁定停止訴訟

6 關於訴訟費用負擔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

訴訟費用之裁判，無論對於本案裁判有無上訴，均得聲明不服

法院書記官、執達員、法定代理人或訴訟代理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，致生

無益之訴訟費用者，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命該官員或代理人負擔

訴訟不經裁判而終結者，法院應依聲請以裁定為訴訟費用之裁判

訴訟行為須支出費用者，審判長得定期命當事人預納之。當事人不預納

者，法院得不為該行為。但其不預納費用致訴訟無從進行，經定期通知

他造墊支亦不為墊支時，視為合意停止訴訟程序

7 關於送達代收人之指定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

當事人或代理人只可指定送達處所在受訴法院之人擔任送達代收人

當事人或代理人可指定送達處所在國外之人擔任送達代收人

原告於中華民國無送達處所者，一定要指定送達處所在中華民國之送達

代收人

指定送達代收人之效力只限於該審級法院

8 關於法院之訴訟指揮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

法院為確定訴訟關係，應命當事人將文書與物件留置於法院，至言詞辯

論程序終結後，始得歸還

當事人以一訴主張之數項標的，除該數項標的或其攻防方法有牽連關係

者外，法院得命分別辯論

原告分別提起之數宗財產權訴訟事件，其訴訟標的相牽連，且訴訟標的

金額合計超過新臺幣 300 萬元者，法院應命為合併辯論

原告同時提起之數宗財產權訴訟，法院應命合併辯論及裁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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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下列何者非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？

關於當事人適格

關於該事件是否具有訴之利益

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範圍

關於法院之審判權有無

10 甲、乙為高中同學，均未滿 18 歲，於班級群組中，以不堪入目之文字相

互攻擊，甲以其名譽權受損為由，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、第 195 條

第 1 項規定，請求乙及其父丙連帶賠償精神上損害新臺幣（下同）60 萬元

（下稱 A 訴訟）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

乙、丙可於 A 訴訟中，對甲及其母丁提起反訴，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

前段、第 195 條第 1 項規定，請求甲、丁連帶賠償精神上損害 80 萬元

乙、丙委由律師具狀否認乙有侵害甲名譽之情事，惟於第一次言詞辯論

期日均未到場，甲之律師則於該次期日當庭以言詞向法院表示撤回 A 訴

訟，當日即生撤回 A 訴訟之效力

 A 訴訟如經合法撤回，乙、丙所提之合法反訴亦因而失其效力

 A 訴訟如經合法撤回，甲及其母丁不得再對乙、丙提起同一訴訟

11 下列證人，何者不得令其具結？

未成年人

因精神障礙不解具結意義及其效果之人

就訴訟結果有直接利害關係之人

當事人之同居人

12 關於假執行之規定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

本於被告認諾所為之判決，法院須依聲請始得宣告假執行

關於財產權之訴訟，原告釋明在判決確定前不為執行，恐受難於抵償或

難於計算之損害者，法院應依其聲請，宣告假執行

假執行之宣告，因就本案判決或該宣告有廢棄或變更之判決，自該判決

宣示時起，於其廢棄或變更之範圍內，失其效力

被告釋明因假執行恐受不能回復之損害者，如係本於被告認諾所為之判

決，法院應依其聲請宣告不准假執行

13 調解事件經調解成立者，與下列何者有同一效力？

確定支付命令 訴訟上和解 債權憑證 除權判決

14 關於適用簡易程序之訴訟事件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

關於財產權之訴訟，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（下同）50 萬元以下

依照民法第 767 條規定，起訴請求返還所有物

因為車禍受傷向肇事者請求賠償之金額超過 50 萬元

請求給付支票款 100 萬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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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下列何者應適用小額訴訟程序？

請求給付書籍費新臺幣（下同）8 萬元

請求給付保險費 12 萬元

請求給付交通事故損害賠償 15 萬元

請求給付僱傭之年終獎金 30 萬元

16 甲起訴請求乙給付新臺幣（下同）500 萬元，並表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

執行。第一審法院判命乙給付 180 萬元，並為附條件假執行宣告，而駁回

甲其餘請求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

乙就敗訴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，並聲請法院為免假執行宣告，第二審法

院應依乙之聲請，就關於假執行之上訴，先為辯論及裁判

乙就敗訴部分，提起第二審上訴，經第二審法院駁回其上訴，第二審法

院就該部分應再為假執行之宣告

如乙未就敗訴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，僅甲就敗訴部分上訴，第二審法院

不得依甲之聲請，裁定就該部分宣告假執行

甲就敗訴部分（含駁回假執行聲請部分）提起第二審上訴，經第二審法

院駁回其上訴，甲可就敗訴之部分，單獨提起第三審上訴

17 甲、乙為夫妻，甲起訴請求判決准予離婚，經第一、二審判決駁回後，甲

提起第三審上訴。關於第三審程序之終結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

終結本件第三審程序之方法，僅限於駁回上訴或自為廢棄或變更之判決

乙如於第三審判決前死亡，訴訟程序於乙之繼承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

停止，第三審程序不因此終結

甲如於第三審判決前撤回起訴，因係於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後為之，第

三審法院不得斟酌，縱經乙同意，亦不生撤回起訴之效力

甲於上訴理由稱其與乙有和解之望，第三審法院得試行和解，如經兩造

本人表明合意並作成和解筆錄，第三審程序即因此終結

18 關於第三審上訴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

提起第三審上訴，應於原判決正本送達後 30 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

提起第三審上訴，應以上訴狀提出於原判決法院為之

提起第三審上訴，上訴狀應記載上訴理由

提起第三審上訴，上訴人原則上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

19 不服第三審法院所為之裁定，當事人於裁定送達後 10 日之不變期間內，

具狀聲明異議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

第三審法院所為之裁定，不得聲明不服，故第三審法院就該聲明異議，

無庸處理

對於第三審法院所為之裁定，具狀聲明異議，應依抗告程序處理

對於第三審法院所為之裁定，具狀聲明異議，應依再為抗告程序處理

對於第三審法院所為之裁定，具狀聲明異議，應依聲請再審程序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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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下列何者非屬再審事由？

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 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

為判決基礎之證物係偽造或變造 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

21 甲訴請乙返還新臺幣（下同）200 萬元之借款，經第二審法院判決甲勝訴

確定，並聲請強制執行。乙對於該確定判決提起合法之再審訴訟後，關於

本案判決及其效力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

若法院認為有再審理由，惟仍認定乙應返還甲 200 萬元時，應以判決駁

回再審之訴

法院認再審之訴之本案為有理由者，應將原確定判決廢棄；原確定判決

於再審判決確定時，溯及失其效力

乙取得再審法院廢棄原確定判決之勝訴判決後，雖未確定，執行法院應

即停止強制執行

於再審程序中，若原確定判決之執行程序已終結，乙得聲明法院於判決

其勝訴而將原確定判決廢棄時，併命甲返還因執行所為之給付及賠償乙

之損害

22 債務人對於支付命令之全部或一部，得於支付命令送達後多久之不變期間

內提出異議？

 10 日  20 日  30 日  3 個月

23 關於定暫時狀態之處分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

於爭執之法律關係，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，以其本

案訴訟能確定該爭執之法律關係者為限，得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

法院得命先為一定之給付

法院為裁定前，原則上應使兩造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

裁定內應記載債務人供所定金額之擔保或將請求之金額提存，得免為或

撤銷定暫時狀態之裁定

24 甲男與乙女依法結婚，於婚姻關係存續中，乙自甲男受胎而生下一女丙，

亦因與丁男為性行為而生下一子戊。於甲尚未知悉戊非甲之親生子之事實

前，甲因一場車禍而死亡，並留下遺產。關於法定起訴期間內提起婚生否

認訴訟之原告及被告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

乙得提起否認子女之訴

戊得提起否認推定生父之訴

於戊之婚生子女地位被推翻前，應繼分受影響之丙不得作為原告提起婚

生否認之訴

應為被告之人均已死亡者，原告得列檢察官為被告提起婚生否認之訴

25 下列家事事件，何者於請求法院裁判前，毋庸經法院調解？

確認婚姻無效事件 認領子女事件

因特留分所生請求事件 許可終止收養事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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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、刑事訴訟法部分
26 下列何地法院對刑事案件有土地管轄權？
被告住所地 自訴人住所地 被害人住所地 告發人住所地

27 下列何者，得為據以判斷土地管轄權之地點？
被告在執行羈押中之看守所所在地
犯罪被害人住所地
犯罪被害人居所地
犯罪被害人身體所在地

28 下列何種情形，依實務見解，法官無須自行迴避？
甲法官就某一案件，曾執行檢察官之職務，又參與第一審審判
乙法官就某一案件，曾參與第一審審判，又參與第二審審判
丙法官就某一案件，曾參與第二審審判，案件經最高法院發回後，又參

與第二審審判
丁法官就某一案件，曾參與第二審審判經以上訴無理由駁回確定，案件

確定後，又參與再審聲請之裁判
29 被告涉犯殺人罪嫌，在審判時可否委任代理人到場？
不可以，現行法不允許涉犯殺人罪之被告得委任代理人到場
可以，現行法容許被告於審判中得委任代理人到場
不可以，現行法只容許被告於偵查中得委任代理人到場
可以，但法院認為必要時，仍得命本人到場

30 下列有關筆錄之敘述，何者錯誤？
審判應作審判筆錄 勘驗應作勘驗筆錄
傳喚應作傳喚筆錄 訊問應作訊問筆錄

31 關於刑事訴訟文書規定之敘述，下列何者正確？
公務員製作之文書，應錄音、錄影存證，以證明為真
審判筆錄應於每次開庭後 3 日內整理之
審判期日應由審判長製作審判筆錄
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得以審判筆錄之記載推定之

32 下列何者情形，對被告、自訴人、告訴人或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，不得為
公示送達？
住、居所、事務所及所在地不明者
拒收者
掛號郵寄而不能達到者
因住居於法權所不及之地，不能以其他方法送達者

33 下列何者與刑事訴訟法改採取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無關？
檢察官負實質舉證責任
增定起訴審查制
調查證據以當事人聲請為主，法院職權調查為輔
增設被害人訴訟參與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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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 關於逕行拘提之敘述，下列何者正確？
對於在羈押中之被告得逕行拘提之
對於在監獄之被告應通知該監獄長官逕行拘提之
所犯為最輕本刑 5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，犯罪嫌疑重大，必要時，得逕

行拘提之
有事實足認為被告縱經合法傳喚，無正當理由將不到庭者，得逕行拘提之

35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須由通譯為傳譯，因等候其通譯到場致未予訊問者，其
經過之時間不予計入刑事訴訟法第 91 條及第 93 條第 2 項所定之 24 小時。
但等候時間不得逾幾小時？
 4 小時  5 小時  6 小時  8 小時

36 關於刑事訴訟法第 101 條第 1 項羈押之敘述，下列何者錯誤？
羈押的要件之一應「由檢察官訊問被告後」，始得由檢察官決定羈押被

告
羈押的事由之一為「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」者
羈押的事由之一為「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、偽造、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

或證人之虞」者
羈押的事由之一為「所犯為死刑、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 5 年以上有期

徒刑之罪，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、湮滅、偽造、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
或證人之虞」者

37 依實務見解，下列何者非屬得附帶搜索之範圍？
被逮捕人手提之皮包
被逮捕人租屋處其他房客之房間
被逮捕人所駕汽車前座之置物箱
被逮捕人身旁之手提袋

38 下列何種強制處分，採行法官保留原則之令狀主義？
搜索 拘提 勘驗 強制採樣

39 依現行實務見解，下列何者於法院調查程序中，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？
被告有無羈押原因及必要性之調查
被告涉嫌肇事逃逸，其是否肇事之調查
被告涉嫌酒駕，其呼氣酒精濃度之調查
被告涉嫌竊盜，其竊取財物之調查

40 假設某殺人案件行交互詰問程序中，檢察官對證人甲為主詰問時，問到：
「請問你當時是否看見被告拿著西瓜刀追砍被害人？」，辯護人對此提出
異議，此異議是否有理由？
異議無理由，因為主詰問之目的即在於建立起訴事實之場景
異議有理由，因為此乃不合法之誘導詰問
異議無理由，因為甲為檢方之敵性證人
異議有理由，因為此屬假設性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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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下列何者屬於傳聞法則之例外情形？

從事業務之人所製作之審判外書面陳述

被告於檢察官訊問時之自白供述

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

證人之個人意見或推測之詞

42 甲持酒瓶打傷乙，經乙提出傷害告訴，訴請檢察官偵辦。於訊問時甲否認

持酒瓶傷人，乙請求檢察官調查酒瓶上之指紋，係甲之指紋。檢察官即命

甲當庭按捺指紋，檢察官應以何種方法調查該指紋是否為甲之指紋？

當庭以肉眼比對 勘驗

鑑定 請乙作證

43 下列行為何者沒有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？

警察因偵辦犯罪的蒐證影像，公然放在自己的臉書上供人觀看

檢察事務官因辦理妨害性自主案件，將被害人照片販賣給記者

律師在偵查中因執行律師職務所知悉秘密，透露給媒體

被告的律師於檢察官訊問時，在場大聲吵鬧

44 關於告訴之敘述，下列何者錯誤？

犯罪之被害人，得為告訴

告訴乃論之罪，其告訴應自事實發生時起，於 6 個月內為之

得為告訴之人有數人，其一人遲誤期間者，其效力不及於他人

撤回告訴之人，不得再行告訴

45 檢察官經偵查終結後，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者，應為何種處分？

起訴處分 不起訴處分

緩起訴處分 無須處分，自動簽結

46 關於指定代行告訴人的敘述，下列何者正確？①限告訴乃論之罪 ②無得

為告訴之人或告訴人不願行使告訴權 ③由該管法官指定 ④檢察官得

依職權指定代行告訴人

①④ ②③ ③④ ②④

47 關於刑事裁定與刑事判決之敘述，下列何者正確？

裁定與判決之制作，均限於以法院名義，並以書面為之

裁定與判決之方式，均可能不經言詞辯論為之

裁定與判決之根據，均依聲請始得為之

裁定與判決之執行，均限於確定後始得為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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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 關於簡式審判程序之敘述，下列何者正確？

法院行簡式審判程序應經檢察官之聲請

得行簡式審判程序之案件，限於被告所犯為最輕本刑 5 年以下有期徒刑

之案件

法院依被告之自白陳述，認為案件有逕行簡式審判程序之必要者，得於

第一次準備程序前，逕行裁定行簡式程序

法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後，認有不得或不宜者，應撤銷原裁定，依

通常程序審判之

49 關於甲遭其子乙毆打，受有普通傷害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

甲如已向檢察官提出告訴，經檢察官開始偵查，仍得再提起自訴

甲如擬對乙提起自訴，除甲自己有律師資格外，應委任律師為代理人

甲不得對乙自訴，因乙為甲之直系血親卑親屬

甲如擬對乙提起自訴，必須於 6 個月之告訴期間內為之

50 有關刑事訴訟準抗告之敘述，下列何者錯誤？

準抗告無停止執行之效力

法院受理準抗告之案件，應由為原處分之審判長、陪席法官、受命法官

所屬合議庭審理

對於受託法官對證人科罰鍰之處分，得提準抗告

對於受命法官限制辯護人與被告接見之處分，得提準抗告


